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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主題類別：（八）專業職能培訓

◆ 國家城市：美國加州

◆ 見習機構：

見習機構 見習機構參考說明

綠楓法律集團

Green Maple Law Group

Green Maple Law Group（綠楓法律集團）位於美

國加州新港灘（Newport Beach），是一家專注於

移民法與跨境法務服務的專業法律事務所，長期致

力於協助臺灣企業、專業人才與海外臺僑在美國順

利落地發展。事務所提供從移民規劃、跨境商務、

企業法務到人才發展等全方位服務，是許多臺商、

美國新創與國際專才信賴的合作夥伴。

綠楓法律集團的主要服務範疇包括：投資移民（EB-

5）、傑出與專業移民（EB-1、EB-2/NIW）、職業

移民流程、企業架構與商業合同、家庭類移民、非

移民簽證（如 L-1、H-1B、E-2、O-1）、企業法務

顧問及跨國人才策略規劃等。綠楓法律集團結合美

國移民法專業與臺美社群需求，協助新舊移民安身

立命，也協助企業拓展國際市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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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見習名額：1 名。

◆ 圓夢期間：115 年 9 月 15 日至 11 月 15 日，共計 62 天（不含飛行

日）。

◆ 青年申請資格：

• 具中華民國國籍 18－30 歲之青年。

• 須全程參與計畫行程（含行前培訓、說明會、集訓及成果發表

會）。

• 英文與中文能力佳，需要能進行基礎社交與商務對話的程度，若

有遊學/留學美國經驗則額外加分。

• 對於臺美商機、國際關係、教育交流有興趣。

• 有法律教育背景或曾有法務相關實習工作經驗尤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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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行程

第 1 週

迎新與制度導入：介紹美國移民法、法律事務所

組織架構、部門職能與日常作業流程，說明專業倫理與保密

規範，並講解美國移民法體系及各類簽證與綠卡分類，了解

臺灣人最常辦理的簽證（E-1/2、L-1A/B、H-1/3、0-1、J-

1）以及綠卡（EB-1A/B/C、EB-2NIW、EB-2/3、EB-5）。

安排破冰活動，幫助學生認識同儕並建立團隊互動。

培養目標：建立正確專業態度與基本法務知識，

理解美國法律事務所運作模式及跨文化工作環境，為後續見

習奠定基礎。

第 2 週

作業流程與法律英語基礎：熟悉事務所內部 SOP 與案件處

理流程，介紹 100 個法律英文常用詞彙、

文件格式與閱讀技巧；實作前 10 大臺灣人常申請的簽證或

綠卡 USCIS 表單分析與案件資料初步彙整。

安排小組練習，模擬文件整理與填寫流程。

培養目標：提升法律文件理解力與英文閱讀能力，養成案件

資料整理、分類與初步分析能力。

第 3 週

跨文化溝通與文件草擬：介紹臺美文化差異與專業溝通技巧，

講解對簽證（E-1/2、L-1A/B、H-1/3、0-1、J-1）以及綠

卡（EB-1A/B/C‘EB-2NIW、EB-2/3、EB-5）客戶、同事

與跨單位協作的溝通原則。進行文件草擬實作，涵蓋行政信

函、簡單法律文件及表單填寫練習。

培養目標：培養跨文化溝通能力，提升法律文件撰寫與專業

書面表達能力，養成職場合作與報告能力。

◆ 行程（將視實際情況細節可能略有調整）：

I-8-46 美國移民法律實戰營



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─海外翱翔組

以上內容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及合作單位保有最終調整之權利 4

日期 行程

第 4 週

案件流程觀摩與研究（Case Observation & Analysis）：

本見習計畫將安排學生系統性觀摩美國移民律師事務所之

實際案件處理流程，包含初步客戶諮詢、案件評估、策略

討論、文件準備與後續追蹤等完整服務環節。

學生於見習期間，預計可：

• 觀摩至少 20－30 件真實客戶諮詢與案件討論紀錄（依見

習週數調整），理解不同案件背景下之法律判斷邏輯。

• 接觸之主要案件類型包含：

O 工作簽證與就業移民（如 H-1B、L-1、EB-1、EB-2 

NIW）。

O 投資與企業移民（如 E-2、EB-5）。

O 家庭移民與身分調整案件（如婚姻綠卡、親屬移民）。

• 協助進行案件分類、基礎資料整理、法規重點摘要與

案例比較分析。

透過實務觀摩與指導，學生將能實際理解美國移民法在不同

身分、產業與家庭狀況下的適用差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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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行程

第 5 週

主流法律實務與客群接觸（Professional Exposure）：

學生將有機會接觸美國主流移民法律服務對象與實務運作模

式，包含：

• 至少 10 個來自臺灣及亞裔背景的留學生、專業人才、企

業主與家庭申請人。

• 認識美國移民法如何與就業市場、企業投資、教育體系

與家庭結構緊密結合。

• 了解客戶最常面臨的實務需求，例如：

O 簽證身分轉換與時程規劃。

O 移民風險評估與合規考量。

O 文件準備與跨國溝通需求。

藉由參與內部討論與案件分析，學生可建立對「法律如何回

應真實社會與產業需求」的實際認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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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行程

第 6 週

本見習計畫將安排學生參訪三大僑界重要單位，包含台美商

會、僑教中心及公益組織，協助學生了解美國移民律師事務

所在僑界中的角色，學習成果與能力培養（Learning 

Outcomes）。

透過量化案件接觸與實務導向訓練，本見習計畫預期達成以

下學習成效：

• 理解臺灣人在美國移民法律能受到的服務的完整流程與

專業分工。

• 建立對主要美國移民法規架構與政策方向的基礎認識，

尤其是 2026 年的簽證及綠卡辦理重點和往年有什麼

不同。

• 強化以下核心能力：

O 案件分析與問題判斷能力。

O 法規重點整理與邏輯歸納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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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行程

第 7 週

專題指導與成果整理：

本見習計畫將安排學生進行與美國移民法實務相關之專題報

告，由專業人員指導主題設定、研究方向與內容架構，說明

法律專題報告之基本格式、分析邏輯與案例引用方式。學生

預計完成 1－2 篇專題成果報告，內容可涵蓋常見移民案件

類型（如工作簽證、家庭移民或投資移民），並結合實際客

戶需求與法規重點進行整理分析。同時透過至少 2 次小組討

論與模擬簡報練習，訓練簡報邏輯、重點歸納與專業表達能

力，提升對美國移民法實務運作的理解。

培養目標：

透過專題研究與成果發表訓練，協助學生提升資料蒐集、統

整與分析能力，並培養以清楚、有條理方式進行法律內容說

明與專業簡報之能力，使其能理解美國移民法律服務如何回

應實際客戶申請需求，並建立基礎法律報告撰寫與表達能力。

第 8 週

成果發表與職涯引導：完成見習成果報告定稿，進行專題發

表與小組成果展示；安排律師及專業人員分享職涯發展經驗，

提供學生未來升學或就業建議。

培養目標：將見習經驗轉化為具體成果，建立職涯規劃認知，

提升國際職場競爭力與自信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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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經費規劃

本案每位錄取青年之獎勵金總經費為新臺幣（以下同） 325,000元，將由

青年發展署撥付予青年，詳如下述。

經費項目 金額 支用內容

青年自理項目

機票 36,000 臺灣至計畫地來回經濟艙等機票。

生活費 281,500 包含餐費、住宿費及當地交通費。

保險費 5,000 至少投保 1000 萬元意外險及 100 萬醫療險。

其他與雜支 2,500 例如郵資、翻譯費用或其他必要費用等。

合計 共 325,000元。

本案獎勵金總經費 共 325,00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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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其他注意事項

• 請依本計畫簡章規範辦理相關事宜。

• 請依計畫內容辦理所需簽證，並須於本計畫之圓夢期間規範出發日期前

取得簽證，逾期未取得簽證者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且不得異議。本案建

議辦理 ESTA。

• 錄取者須全程參與計畫行程（含行前培訓、說明會、集訓及成果發表

會）。

• 出國圓夢期間不得因個人因素請假或無故缺席，若無法全程參與則視同

未完成本計畫，須繳回未執行日數或全部之獎勵金金額。

• 青年若未能依據計畫學習、經輔導未改善者、未能遵守管理及輔導情節

嚴重者，或違反當地國相關法令者，得予以終止本計畫提早返國，並追

回相關獎勵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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